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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賦稅收入為地方政府自有財源的主要收入，也是財政自主的重

要指標。本文係就本縣地方稅收之現況、歷年稅收成長趨勢及稅收

結構變化消長情形比較分析，以瞭解本縣之稅捐徵收狀態，提供本

局各業務單位辦理各項稅捐稽徵業務之參考。另外蒐集各項稅捐查

徵或徵收等相關稅源資料，加以比較分析，以了解本縣地方稅各項

稅目之稅源分配概況。  
 

二、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以本局稅捐統計年報及相關公務統計報表資料進行比較分析，

以明瞭本縣地方稅稅捐徵收概況、稅收成長趨勢與稅源概況。本文

主要以敘述統計方法，利用結構分析與趨勢分析等方法加以比較分

析。  
本文所採用之統計方法如下：  

1. 結構比：又稱分配比率，簡明陳示所欲觀察群體內各部門之消長

變化狀況。  
2. 變化率：即指增減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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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稅 捐 徵 收 情 形  

（ 一 ） 稅 收 實 徵 淨 額  

本 局 107 年 度 地 方 稅 稅 收 實 徵 淨 額 為 67 億 639 萬 1 千

元 ， 與 上 年 度 實 徵 淨 額 68 億 3, 68 4 萬 4 千 元 比 較 ， 減 少

1 億 3,0 4 5 萬 3 千 元 ， 負成 長 1. 91  %  ， 其 中 成 長 之 稅 目

以 印 花 稅 11 . 0 8 %為 最，其 次 為 娛 樂 稅 成 長 6. 3 2 %、使 用 牌

照 稅 1. 69 %、 地 價 稅 0.9 3 %、房屋稅 0.50%、負成長之稅目以土

地增值稅 14.25%為最、契稅 2.87%。 ﹝ 詳 見 表 1﹞  

 

（ 二 ） 預 算 執 行  

10 7 年 度 全 年 預 算 數 為 61 億 8 ,0 3 0 萬 6 千 元，實 徵 淨

額 為 67 億 0, 63 9 萬 1 千 元 ， 達 全 年 預 算 數 之 10 8. 5 1  %，

超 徵 5 億 2, 60 8 萬 5 千 元。超 徵 稅 目 中 以 契 稅 超 徵 26 . 7 7 %

為 最 ， 次 為 印 花 稅 24 .3 9 %， 再 次 為 土 地 增 值 稅 22 .1 0 %、

娛 樂 稅 12 .8 6 %、 使 用 牌 照 稅 9.5 0 %、 地 價 稅 3. 75 %、 房 屋

稅 1.1 2 %。 ﹝ 詳 見 表 1﹞  

〈 表 1〉                                      單 位 ： 千 元 、 %  

實徵淨額與預算數比較 與上年度實徵淨額比較

預 算 數 達成率% 上年度實徵數 增減%

縣    市    稅 6,706,391 6,180,306 108.51 6,836,844 -1.91
印 花 稅 149,841 120,461 124.39 134,894 11.08
使 用 牌 照 稅 1,988,928 1,816,433 109.50 1,955,934 1.69
地 價 稅 1,497,577 1,443,410 103.75 1,483,772 0.93
土 地 增 值 稅 1,190,245 974,824 122.10 1,387,976 -14.25
房 屋 稅 1,697,626 1,678,838 101.12 1,689,125 0.50
娛 樂 稅 27,087 24,000 112.86 25,477 6.32
契 稅 155,087 122,340 126.77 159,666 -2.87

稅 目 別 實 徵 淨 額

 
資 料 來 源 ： 1、 本 局 會 計 室 徵 課 會 計 月 報 表 。 2、 不 含 特 別 稅 及 罰 緩 。  

（ 三 ） 負 成 長 原 因 分 析  

       1 0 7 年 度 較 上 年 度 短 徵 者 有，土 地 增 值 稅 及 契 稅， 其

原 因 如 下 ：  

      1.土地增值稅：主要係應稅土地交易量減少。 

     2 .契 稅 ： 買 賣 件 數 及 金 額 減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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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 ） 稅 收 結 構 比 率  

10 7 年 度 各 稅 稅 收 結 構 比 率 ， 使 用 牌 照 稅 占 29 . 6 6  %

最 高 ， 次 為 房 屋 稅 占 25 . 3 1  %， 再 次 為 地 價 稅 占 22 .3 3 %，

土 地 增 值 稅 占 17. 7 5 %， 契 稅 占 2.3 1 %， 印 花 稅 占 2. 24 %，

娛 樂 稅 最 少 僅 有 0. 40 %。 ﹝ 詳 如 圖 1﹞  

使 用 牌 照 稅、房 屋 稅 及 地 價 稅 為 本 縣 重 要 且 穩 定 之 稅

源，土 地 增 值 稅 則 屬 機 會 稅，與 不 動 產 景 氣 成 正 相 關，其

稅 收 之 增 減 無 法 完 全 掌 控 。  

   〈 圖 1〉  

107年 度各 稅稅 收結 構圖

契稅

2.31% 印花稅

2.24%

娛樂稅

0.40%
房屋稅

25.31%

土地增值稅

17.75%

地價稅

22.33%

使用牌照稅

29.66%

 
二 、 各 稅 概 況  

（ 一 ） 印 花 稅  

凡 銀 錢 收 據 、 承 攬 契 據 、 買 賣 動 產 契 據 、 典 賣 讓 售

及 分 割 不 動 產 契 據 ， 皆 為 印 花 稅 課 徵 之 範 圍 ； 本 縣 印 花 稅

之 稅 源 來 自 出 售 印 花 稅 票 、 金 融 業 、 保 險 業 、 教 育 業 、 醫

療 業 、 公 用 事 業 、 服 務 業 、 財 產 契 據 、 工 程 承 攬 契 據 及 其

他 等 。  

10 7 年 度 印 花 稅 收 實 徵 淨 額 為 1 億 4,9 8 4 萬 1 千

元 ， 其 中 以 來 自 出 售 印 花 稅 票 收 入 3, 60 0 萬 2 千 元 為 最

高，占 24 .0 3 %，次 為 財 產 契 據 3 ,0 0 6 萬 7 千 元，占 20 . 0 7 %，

服 務 業 (含 其 他 )收 入 2, 5 2 7 萬 元，占 16 . 8 6 %，再 次 為 工 程

承 攬 契 據 收 入 1,8 1 1 萬 6 千 元 ，占 12 .0 9 %，其 後 依 序 為 保

險 業 占 8. 79 %， 金 融 業 占 8. 06 %、 醫 療 業 占 5.5 1 %、 其 他 收

入 占 2. 00 %、 教 育 業 占 1. 32 %、 公 用 事 業 占 0. 9 6 %、 營 建 業

占 0.3 1 %。 ﹝ 詳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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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7 年 度 印 花 稅 預 算 超 徵 24 .3 9 %， 與 預 算 數 比 較 增 加

2, 93 8 萬 元 ， 與 上 年 度 實 徵 淨 額 比 較 ， 增 加 1, 4 9 4 萬 7 千

元 ﹝ 11. 0 8 %﹞ ， 其 預 算 超 徵 及 較 上 年 度 增 加 原 因 為 ： 因 印

花 稅 為 機 會 稅 ， 其 中 以 大 額 承 攬 契 據 較 預 計 增 加 。  

〈 圖 2〉  

雲林縣107年度印花稅徵收情形

服務業(含其他)

16.86%

財產契據

20.07%

(工程)承攬契據

12.09%

教育業

1.32%

醫療業

5.51%營建業

0.31%

出售印花稅票

24.03%

公用事業

0.96%

金融業

8.06%

保險業

8.79%

其他

2.00%

 

（ 二 ） 使 用 牌 照 稅  

使 用 牌 照 稅 係 按 交 通 工 具 種 類 分 別 課 徵 ， 小 客 車 、 大

客 車 、 貨 車 、 機 器 腳 踏 車 等 機 動 車 輛 並 分 別 按 其 總 排 氣 量

劃 分 等 級 ， 分 級 計 徵 。 而 曳 引 車 、 拼 裝 車 等 非 機 動 車 輛 則

由 縣 政 府 擬 定 其 徵 收 率 課 徵 之 。  

本 縣 10 7 度 應 稅 車 輛 以 小 客 車 為 最，占 74 . 0 7 %，次 為

貨 車 ， 占 21 . 8 0 %， 其 後 依 序 為 機 器 腳 踏 車 、 曳 引 車 、 大 客

車 、 拼 裝 車 。 ﹝ 詳 如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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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 3〉  

雲林縣107年度使用牌照稅應稅車輛件數

機器腳踏車

2.57%拼裝車

0.00%

曳引車

1.24%

大客車

0.32%

小客車

74.07%

貨車

21.80%

 

 
 1 0 7 年 度 使 用 牌 照 稅 實 徵 淨 額 為 19 億 8, 89 2 萬 8 千 元，

預 算 達 成 率 為 109 . 5 0 %，與 上 年 度 實 徵 淨 額 比 較，增 加 3, 2 9 9

萬 4 千 ﹝ 1. 69 %﹞，其 超 徵 原 因 及 較 上 年 度 增 加 原 因 為 新 車 領

牌 數 增 加 。  

 

 

 

（ 三 ） 地 價 稅  

地 價 稅 係 按 地 政 機 關 編 送 之 地 價 歸 戶 冊 及 地 籍 異 動 通

知 資 料 核 定 徵 收 之。本 縣 地 價 稅 稅 源 來 自 一 般 土 地、自 用 住

宅 用 地、公 共 設 施 保 留 地、 工 礦 業 等 公、 私 土 地 。其 中 地 價

稅 課 稅 地 價 以 一 般 土 地 為 最 大 宗 ， 占 53 . 3 2 %， 其 次 依 序 為

工 礦 業 等 用 地、自 用 住 宅 用 地、公 共 設 施 保 留 地。﹝ 詳 如 圖

4﹞  

本 縣 107 年 度 地 價 稅 實 徵 淨 額 為 14 億 9, 75 7 萬 7 千

元 ， 預 算 達 成 率 為 10 3 . 7 5 %， 與 上 年 度 實 徵 淨 額 比 較 ， 增 加

1, 38 0 萬 5 千 元 ﹝ 0.9 3 %﹞ ， 其 稅 收 超 徵 及 較 上 年 度 增 加 原

因 為 本 年 度 清 查 補 徵 大 額 案 件 較 多 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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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  

雲林縣107年度地價稅課稅地價比率圖

自用住宅用地

20.02%

公共設施保留

地

0.84%工礦業等用地

25.82%

一般土地

53.32%

 

 
 

（ 四 ） 土 地 增 值 稅  

  凡 已 規 定 地 價 之 土 地，於 所 有 權 移 轉 時，除 另 有 規 定 均 應

按 其 土 地 自 然 漲 價 總 數 額 ， 徵 收 土 地 增 值 稅 。  

   本 縣 10 7 年 度 土 地 增 值 稅 實 徵 淨 額 為 11 億 9, 0 2 4 萬 5 千

元 ， 預 算 達 成 率 為 122 . 1 0 %， 與 上 年 度 實 徵 淨 額 相 較 減 少 1

億 9,7 7 3 萬 1 千 元 ﹝ -1 4 . 2 5 %﹞ ， 稅 收 短 徵 原 因 為 主要係應稅

土地交易量減少，致實徵數較預算數及上年度減少。 

（ 五 ） 房 屋 稅  

房 屋 稅 之 徵 收 以 附 著 於 土 地 之 各 種 房 屋 及 有 關 增 加 該

房 屋 使 用 價 值 之 建 築 物 為 課 徵 對 象 。 本 縣 房 屋 稅 稅 源 按 其 結

構 分 為 鋼 骨 混 凝 土 造 、 鋼 骨 造 、 鋼 骨 鋼 筋 混 凝 土 造 、 鋼 筋 混

凝 土 造 、 加 強 磚 造 、 鋼 鐵 造 、 磚 石 造 、 油 槽 、 其 他 （ 預 鑄 混

凝 土 造 、 石 造 、 雜 木 、 雜 木 以 外 、 卵 石 混 凝 土 造 、 土 磚 混

合 造 、 竹 造 、 冷 氣 機 、 昇 降 機 、 純 土 造 、 充 氣 屋 、 其 他 ）。  

本 縣 107 年 度 房 屋 稅 稅 源 以 鋼 筋 混 凝 土 造 為 最 高 占

42 .4 7  %， 次 為 油 槽 占 21 . 1 9 %， 鋼 骨 造 13 .9 6 %， 加 強 磚 造 占

13 .5 2 %，其 後 依 序 為 鋼 鐵 造、鋼 骨 鋼 筋 混 凝 土 造、鋼 骨 混 凝

土 造 、 磚 石 造 、 其 他 。 ﹝ 詳 圖 5﹞  

  1 0 7 年 度 房 屋 稅 實 徵 淨 額 為 16 億 9, 76 2 萬 6 千 元，預 算

達 成 率 為 10 1. 1 2 %， 與 上 年 度 實 徵 淨 額 比 較 增 加 85 0 萬 1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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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0.5 0 %﹞，其 稅 收 超 徵 原 因 為 課 徵 10 7 年 棟 數 為 17 3 , 2 7 5

棟 1 06 年 棟 數 為 17 1 , 7 7 4， 增 加 1,5 0 1 棟 ， 致 實 徵 淨 額 較 上

年 度 增 加 。  

〈 表 2〉  

項 目  棟     數 面        積 課  稅  現  值

合 計 1 7 3 , 2 7 5         4 2 , 5 9 5 , 1 2 6     1 0 8 , 1 4 1 , 3 5 5     
鋼 骨 混 凝 土 造 1 4 5                3 9 0 , 4 0 8        1 , 2 2 3 , 0 2 0         
鋼 骨 造 3 , 6 9 6             4 , 7 6 1 , 9 4 5     1 5 , 0 9 7 , 1 3 3       
鋼 骨 鋼 筋 混 凝

土 造 2 5 2                6 0 5 , 0 4 3        2 , 1 2 8 , 4 9 0         
鋼 筋 混 凝 土 造 8 3 , 0 7 7           1 9 , 0 1 2 , 1 0 5     4 5 , 9 3 8 , 7 7 9       
加 強 磚 造 7 0 , 5 4 1           1 2 , 5 6 4 , 2 4 6     1 4 , 6 1 6 , 3 6 6       
鋼 鐵 造 9 , 7 6 8             4 , 3 8 6 , 8 6 0     5 , 6 6 2 , 9 9 2         
磚 石 造 4 , 7 8 9             8 0 3 , 8 6 4        5 3 0 , 1 8 5            
油 槽 4 3 5                -                    2 2 , 9 1 4 , 6 6 0       
其 他 5 7 2                7 0 , 6 5 5          2 9 , 7 3 0              

雲 林 縣 1 0 7 年 度 房 屋 稅 稅 源
  單 位 ： 千 元 ， 平 方 公 尺

 

 
〈 圖 5〉

雲林縣107年度房屋稅稅源

鋼筋混凝土造

42.47%
加強磚造

13.52%

鋼鐵造

5.24%

鋼骨混凝土造

1.13%

磚石造

0.49%

油槽

21.19%

其他

0.03%
鋼骨造

13.96%

鋼骨鋼筋混凝

土造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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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娛 樂 稅  

本 縣 娛 樂 稅 係 對 電 影 、 高 爾 夫 球 場 、 電 子 遊 戲 機 、 有

節 目 餐 飲 業 、 視 聽 視 唱 業 （ KT V、 M TV 等 ）、 臨 時 公 演 （ 各 種

表 演 、 競 技 比 賽 等 ） 及 其 他 等 娛 樂 場 所 、 娛 樂 設 施 及 娛 樂 活

動 所 收 票 價 或 收 費 額 課 徵 之 。 由 圖 6 可 看 出 娛 樂 稅 稅 源 以 選

物 販 賣 機 最 高 ， 占 27 . 2 7 %， 次 為 機 動 遊 藝 樂 園 （ 劍 湖 山 ）占

25 .5 0 %， 再 次 為 電 子 遊 戲 機 占 23 .3 8 %、 視 聽 視 唱 業 （ KT V、

MT V）占 21 .7 8 %、 電 影 占 1. 22 %、 高 爾 夫 球 場 占 0.5 2 %、 臨 時

公 演 占 0. 32 %、有 節 目 餐 飲 業 占 0.0 1 %。娛 樂 業 家 數 除 視 聽 視

唱 業 （ KTV、 M T V） 及 其 他 增 加 外 ， 其 餘 均 呈 現 持 平 或 減 少 狀

況，其 中 高 爾 夫 球 場 減 少 1 家、電 子 遊 戲 機 減 少 18 家、臨 時

公 演 減 少 2 家 、 電 影 、 有 節 目 餐 飲 業 及 機 動 遊 藝 樂 園 持 平 。  

   1 0 7 年 度 娛 樂 稅 實 徵 淨 額 為 2,7 0 8 萬 7 千 元，預 算 達 成 率

為 112 . 8 6 %，與 上 年 度 實 徵 淨 額 比 較 增 加 1 6 1 萬 元 (6 . 3 2 % )，

其 稅 收 超 徵 原 因 及 較 上 年 度 增 加 原 因 則 為 受 大 型 遊 樂 場 及 選

物 販 賣 機 娛 樂 稅 收 增 加 影 響 ， 致 實 徵 數 較 為 增 加 。  

 

〈 表 3〉           雲 林 縣 1 0 6、 1 0 7 年 度 娛 樂 業 家 數     單 位 ： 家 ( 件 )  

註 ：  

1 .  為 該 年 度 1 2 月 份 資 料 。  

2 .  撞 球 場 、 保 齡 球 館 已 免 徵 娛 樂 稅 。  

 

 

 

 

 

 

 

 

年 度 及 業 別  電 影  
高 爾 夫  

球 場  

電 子  

遊 戲 機  

有 節 目  

餐 飲 業  

視 聽 視 唱 業

( K T V 、 M T V )  

臨 時

公 演  

機 動

遊 藝

樂 園  

其 他  

1 0 6 年 度  2  3  9 1  1  1 6 5  7  1  1 7 6  

1 0 7 年 度  2  2  7 3  1  1 6 9  5  1  2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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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

雲林縣107年度娛樂稅稅源

有節目餐飲業

0.01%

機動遊藝樂園（劍

湖山）

25.50%

臨時公演

0.32%

選物販賣機

27.27%

視聽視唱業（

KTV、MTV）

21.78%

高爾夫球場

0.52%

電影

1.22%

電子遊戲機

23.38%

 
（ 七 ） 契 稅  

不 動 產 之 買 賣 、 承 典 、 交 換 、 贈 與 、 分 割 或 因 占 有 取

得 所 有 權 者 ， 均 應 申 報 繳 納 契 稅 。 本 縣 10 7 年 度 契 稅 稅 源 由

圖 7 可 看 出 以 買 賣 契 最 多，占 8 7. 4 1 %，次 為 贈 與 契 占 12 . 5 1 %，

交 換 契 占 0. 0 6 %， 分 割 契 占 0. 01 %， 占 有 契 占 0. 0 1 %。  

10 7 年 度 契 稅 實 徵 淨 額 為 1 億 5, 50 8 萬 7 千 元，預 算

達 成 率 為 12 6. 7 7 %， 與 上 年 度 實 徵 淨 額 相 較 減 少 45 7 萬 9 千

元（ 2.8 7 %），其 稅 收 短 徵 及 較 上 年 度 減 少 原 因 為 買賣件數及金

額減少， 致 實 徵 淨 額 減 少 。  

 

〈 圖 7〉  

雲林縣107年度契稅稅源

占有契

0.01%交換契

0.06%

分割契

0.01%贈與契

12.51%

買賣契

8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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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欠 稅 清 理  

本 縣 10 7 年 度 查 (核 )定 開 徵 件 數 有 85 3, 2 3 6 件 ， 金 額 為

75 億 2, 94 0 萬 7 千 元 ， 107 年 度 清 理 件 數 、 金 額 如 下 ： 實

徵 件 數 748 , 6 1 5 件 ,金 額 66 億 7, 79 3 萬 元 ， 減 免 註 銷 件 數

3, 71 0 件 ,金 額 4 億 6,2 9 5 萬 5 千 元 ， 逾 徵 收 期 間 件 數 11 9

件 ,金 額 3 萬 1 千 元 ， 逾 執 行 期 間 數 件 數 3 件 ， 金 額 7 萬 7

千 元 ， 逾 核 課 期 間 件 數 1, 9 9 2 件 ,金 額 29 7 萬 9 千 元 。 扣 除

清 理 件 數、金 額 後 未 徵 數 餘 額 為 98, 7 9 7 件 , 金 額 3 億 8, 5 4 3

萬 5 千 元 。 未 徵 數 件 數 占 查 (核 )定 開 徵 數 件 數 之 11 .5 8 %，

未 徵 數 餘 額 占 查 (核 )定 開 徵 數 總 額 之 5. 12 %。 ﹝ 詳 表 4﹞  

10 7 年 度 未 徵 數 件 數 以 地 價 稅 47, 9 9 1 件 最 多 ， 占

48 .5 8 %， 次 為 使 用 牌 照 稅 38 , 2 3 9 件 占 38 .7 0 %， 再 次 為 房 屋

稅 9, 8 6 9 件 占 9.9 9 %  ； 未 徵 數 餘 額 以 使 用 牌 照 稅 金 額 1 億

7, 37 5 萬 3 千 元 ， 占 45 .0 8 %最 高 ， 次 為 地 價 稅 金 額 9, 7 0 1 萬

3 千 元 ， 占 25 . 1 7 %， 再 次 為 土 增 稅 金 額 5, 7 5 0 萬 9 千 元 ， 占

14 .9 2 %。 ﹝ 詳 表 5﹞  

10 7 年 度 未 徵 數 金 額 以 取 得 執 行 憑 證 欠 稅 數 最 多 ， 占

46 .4 3 %，其 中 尤 以 使 用 牌 照 稅 之 比 率 最 高，占 該 取 得 執 行 憑

證 欠 稅 數 之 57 . 8 1 %。 ﹝ 詳 表 5﹞  

 

表4

單位：件、千元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合 計 853,236 7,529,407 748,615 6,677,930 3,710 462,955 119 31 3 77 1,992 2,979 98,797 385,435 11.58 5.12

地價稅 285,987 1,868,294 235,820 1,499,459 347 269,122 5 2 3 77 1,821 2,621 47,991 97,013 16.78 5.19

土地增值稅 14,673 1,370,774 13,596 1,193,064 844 120,201 -                 -         -              233 57,509 1.59 4.20

房屋稅 202,397 1,749,371 192,122 1,699,314 291 2,712 115 66 9,869 47,279 4.88 2.70

使用牌照稅 320,525 2,238,554 279,766 1,989,842 2,352 74,639 112 28 56 292 38,239 173,753 11.93 7.76

契稅 5,763 158,132 5,641 155,401 2 -1,223 -         -                 -         -              120 3,954 2.08 2.50

印花稅 15,964 111,825 15,970 113,764 -220 -2,813 -                 -         -              214 874 1.34 0.78

娛樂稅 7,927 32,457 5,700 27,086 94 317 2 1 0 0 2,131 5,053 26.88 15.57

實徵數
減免

註銷數

逾徵收

期間數

逾核課

期間數

107年度查(核)定開徵數情形表

佔查(核)定開徵

數％
查(核)定開徵數     項目

 稅別

未徵數餘額
逾執行

期間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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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件、元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合 計 98,797   385,437  18,917 49,421  2,524 60,459 2       86        1        3        9,543   5,592  421   1,641  19,482 103,292 45,873 159,408 2,034   5,535     

地價稅 47,991   97,013    18,473 41,331 479    2,516  2       86        1        3        8,499   4,819  28     147     6,044   21,153   12,571 22,027   1,894   4,932     

土地增值稅 233       57,509    80       6,308 150    49,771 -          -        -        -        -         1         45         2         1,385     -            

房屋稅 9,869     47,279    146     951 312    1,111  -       -          -        -        554      223    46     192     3,664   28,545   5,053   15,848   94       410       

使用牌照稅 38,239   173,753  141     511 1,238 2,584  -          -        -        490      550    339   1,283  9,472   52,659   26,521 116,082 38       84         

契稅 120       3,954      5         108 106    3,543  -          -        -        -        -         8         201       1         101       

印花稅 214       874         11       51 203    824     -          -        -        -        -         -            -            -            

娛樂稅 2,131     5,053      61       161 36      110     -       -          -        -        -        8       19       293     689       1,726   4,066     7         8           

繳款書

未送達

未徵數

未逾

限繳日

未徵數

行政

救濟

未徵數

特殊原因

未徵數

送達未逾

滯納期欠

稅數

取得執行

憑證欠稅

數

移送執行

未結欠稅

數

其他欠稅

數

107年度未徵數分析表 

未徵數餘額
    項目

 稅別

分期繳

納

未徵數

 
資 料 來 源 ： 1、 依 據 本 局 法 務 科 「 查 (核 )定 開 徵 數 情 形 表 」、「 未 徵 數 分 析 表 」

（ 各 稅 本 年 度 、  以 前 年 度 併 計 ） 編 製 。 2、 不 含 特 別 稅 及 罰 緩 。  

 

 

 

 

 

 

四 、 檢 討 與 建 議  

（ 一 ）地 價 稅、房 屋 稅 收 雖 為 本 縣 穩 定 稅 源，但 亦 應 加 強 稅

籍 之 清 查。地 價 稅 方 面 應 對 適 用「 特 別 稅 率 用 地 」、「 減

免 稅 地 」者 應 清 查 其 是 否 已 喪 失 優 惠 之 條 件。房 屋 稅

則 應 加 強 清 查 使 用 情 形 變 更（ 或 增 建 ）之 狀 況 及 免 稅

房 屋 之 減 免 事 實，勾 稽 房 屋 實 際 使 用 情 形，以 增 加 稅

收 。  

（ 二 ）土 地 增 值 稅 雖 屬 機 會 稅，其 稅 收 難 以 掌 握，但 對 於 農

地 移 轉 不 課 徵 土 地 增 值 稅 案 件 及 移 轉 後 農 地 之 使 用

情 形 ， 均 應 加 強 清 查 。  

（ 三 ）使 用 牌 照 稅 收 為 本 縣 大 宗 且 穩 定 之 稅 源，惟 10 7 年 度

之 未 徵 數 餘 額 金 額 所 占 比 例 極 大，故 平 時 宜 加 強 審 視

繳 款 書 送 達 情 形，以 提 高 稅 單 送 達 率，並 與 警 察、監

理 機 關 合 作 加 強 車 輛 總 檢 查 作 業，以 降 低 欠 稅，增 加

稅 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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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加 強 清 理 欠 稅 ， 降 低 稅 單 不 能 送 達 情 形 。 本 縣 107

年 度 未 徵 數 餘 額 件 數、金 額，以 使 用 牌 照 稅、地 價 稅、

房 屋 稅 佔 大 部 分。而 繳 款 書 未 送 達 未 徵 數 之 比 率，則

以 地 價 稅、土 地 增 值 稅、使 用 牌 照 稅、房 屋 稅 所 占 比

率 較 多。地 價 稅、使 用 牌 照 稅、房 屋 稅 等 稅 均 應 加 強

與 地 政 機 關 、戶 政 機 關、司 法 機 關 、 行 政 執 行 分 署 、

警 察 機 關、村 里 辦 公 室 密 切 合 作，以 減 少 欠 稅、增 裕

庫 收 。  

 


